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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
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
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02年5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9名，实到董事9名，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清茂先生主持，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：

1、同意张洪生、巫国芳董事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，董事会对张洪生、巫国芳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；

2、审议通过了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及制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预案；

决定提名姚德超、高凤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（简历附后），董事会建议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3.6万元（含税）。

3、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公益金弥补住房周转金借方余额的议案；

根据财政部颁发的“财会[2001]5号文-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企业住房制度改革中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规定》的通知”精神，公司在2001年已将2000年12月31日的住房周转金借方余额577.6万元转入“利润分配-期初未分配利润”科目，董事会决定以公益金予以弥补，并待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。

    4、决定于2002年6月28日召开公司2001年年度股东大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年5月25日

    附独立董事简历：

    姚德超，男，汉族，1944年10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中国注册会计师。曾任国家财政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处处长，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交管理司、企业管理司司长，一汽集团副厂长、副总经理、董事，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，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副社长、副总编；现任该报社顾问。

    高凤龙，男，汉族，1965年1月出生，硕士研究生学历，南开大学金融系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曾任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助理总经理，天津市华麟行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副总经理；现任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